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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郑人口〔2010〕104 号

郑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郑州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示范乡级

服务中心标准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口计生委，高新技术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

人口计生委，郑东新区、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：

现将《郑州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示范乡级服务中心标准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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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示范乡级服务中心标准

为加强乡级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示范化建设，规范技术服务行

为，增强服务能力，深化以技术服务为重点的优质服务，根据河

南省人口计生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县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

能力建设的意见》（豫人口 [2009]38 号）及有关工作要求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现制定优质服务示范乡级服务中心标准如下：

一、环境优美

1．服务中心自成单元（可与乡镇计生办合属），布局宽敞，

方便群众，院落及科室内外卫生整洁，各类物品摆放整齐有序，

有一定面积的绿化。

2．基础设施建设符合《农村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基础建设建

设标准》（建标〔2005〕206 号）要求，科室设置齐全，布局合理，

充分体现计划生育特色。

3．按照《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形象规范手册》的要求，

全部实现外观颜色、标识设置、人员服装、字体图案、站内外标

牌、宣传办公用品“六统一”。

4．生殖健康科普知识宣传氛围浓厚，有宣传标语或宣传栏，

科室就诊环境温馨，有保护服务对象隐私的设置，科室内部设置

有与本科室业务工作相关的制度、宣传品以及温馨用语等。

5．科室标志明显，进门大厅或醒目处设有服务项目、免费

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服务流程和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公示栏，全体工

作人员挂牌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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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技术优良

1．技术人员配备到位，作用发挥

（1）服务中心原则配备 4—6 人，至少有 1 名以上注册临床

执业（助理）医师，有 1 名专（兼）职具有医学知识的药具人员，

并根据职能拓展需要，合理增加人员编制。所长应具备医学中专

以上学历，懂业务，会管理。

（2）技术服务人员实行持证上岗。具备执业资格的技术人

员占乡所总人数的 80%以上。

（3）建立技术人员学习、培训、进修制度，组织本级技术

人员经常开展业务学习、岗位练兵活动，对村级宣管员进行业务

培训。

2．科室设置科学，设备配置齐全

科室设置布局合理、流程科学、环境温馨、突出人文关怀和

计划生育特色，内部布置既要满足服务功能的需求，又要体现以

人为本、方便群众的服务理念。应设置健康教育厅（药具展示厅）、

人口学校、接诊室、妇科检查室、手术室、优生咨询服务室、B

超室、检验室、乳腺检查室、药房药具室、咨询室（悄悄话室）、

康复室、消毒室、档案资料室等一厅一校十二室。

科室设备配备应达到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与开展业务相匹

配，处于完好工作状态，发挥作用。

三、服务优质

突出计划生育特色，充分履行宣传教育、技术服务、药具发

放、信息咨询、培训指导、优生指导、随访服务、生殖保健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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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大服务职能。能够开展放（取）环、人工流产等避孕节育手术，

提供生殖健康检查、诊治、咨询服务，对村级服务人员提供业务

培训指导，开展出生缺陷一级预防，产、术后及避孕药具发放随

访服务。

1．近 3 年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事故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

控制在 1‰以下。

2．规范开展避孕节育知情选择。避孕节育手术知情同意书

本人签字率达到 100%，计划生育手术术后规范随访服务落实率

95%以上。

3．当年开展规范的妇女病普查服务覆盖率达到 50%以上；参

与生殖健康服务活动和服务人群中，男性占 20%以上。

4．规范开展出生缺陷预防知识的宣传、培训、咨询和随访

服务，指导目标人群科学增补营养素；孕前风险评估覆盖率达到

90%以上。

5．突出计划生育特色，围绕生育、节育、不育和生殖健康，

积极拓宽服务项目，成效显著。

6．服务过程中对象权益得到保障；无假手术、假证明、假

数据、假记录现象。

四、管理优秀

1．依法获得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和《医疗

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按照获准开展的服务项目开展相关业务。

2．建立质量管理控制机制。严格执行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

量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（国人口发[2006]34 号）、《常用计划生育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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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常规》（卫基妇发[2003]32 号），内部规章制度完善，服务程序

规范，服务行为优质。

3．各科室业务开展情况与申报情况相符，无不在工作状态的

现象。

4．医案文书书写、归档、保管符合规范要求，能够真实反映

日常技术管理水平，无医案造假情况；工作量统计制度健全并有

效落实，上报数据准确。

5．技术服务信息化水平较高，能运用相关信息引导生殖健康

检查服务，逐步实现技术服务信息化。

6．经费保障落实。人员工资、基本项目服务经费、设备更新、

人员培训和必要的事业费足额到位；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计划生

育技术服务落实率达 100%。

五、群众满意

1．认真落实政务公开制度，积极参与评选群众满意基层站所

活动并取得显著成效。

2．建立实行首问责任制、服务承诺制和接受社会监督机制，

服务中心设有“意见箱”和咨询服务电话。

3．无乱收费等违法违纪现象，近 3 年无技术服务事故投诉和

医疗纠纷发生。

4．爱岗敬业，医德医风良好，行为规范，无群众越级投诉事

件发生。

附件：重点科室设置及主要器械配备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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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重点科室设置及器械配备标准

科别 建设标准 主要设备配置

健
康
教
育
厅

开展计划生育、生殖健康、家庭

保健、出生缺陷预防等知识的宣

传倡导。室内面积在 25 平方米

以上，布局合理，干净整洁，基

本满足实物展示、板面宣传、视

听宣教、图书阅览功能。

1. 避孕药具专柜；

2．必要的宣传品和咨询挂图、模

型；

3.政策法规、优生优育、生殖健康

等方面的书籍和报刊杂志。

口
校

人
学

可容纳 40人以上、不少于 45平

方米，墙壁整洁、门窗完好、无

缺损、有窗帘、地面硬化、有日

光灯、电扇（或空调）。

1. 视听宣教器材；

2.桌、椅、黑板等；

3.教学用品。

手
术
室

1．自成单元，面积适中，依次

分设更衣间、缓冲间、冼手间、

手术间，流向合理，病人、技术

人员实行双向双通道。

2．手术间面积大于 16平方米，

地面应为水磨石或地板砖，墙壁

贴瓷砖达顶部，空气流通，光线

充足,冷暖空调。

3．门窗严密，双向弹簧活动门，

双层铝合金窗户，磨砂玻璃，有

纱窗。

4．洗手水龙头离地面约 1.5 米,

水龙头开关 2 个,水池大小为

1.5 米×0.4 米×0.4 米。

1．妇科手术床、单头冷光手术灯、

电动吸引器、空气消毒设备(紫外

线消毒灯或消毒车)、无菌物品

柜、急救药品柜（箱）；

2．必备的抢救设施及备用物品

（血压计、体温计、听诊器、注

射器、输液设备、输氧设备、抢

救药品、分类污物处理桶、应急

灯等）；

3．一定数量的计划生育手术器械

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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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
科
检
查
室

面积应在 12 平方米以上，室内

为水磨石或地砖地面，墙面和天

花板及边角光滑便于清洁消毒，

空气流通，光线充足；毛玻璃窗

户，活动门，有纱窗和纱门，有

取暖和降温设施。

1．妇科检查床、单头冷光手术灯、

紫外线消毒灯、器械放置柜；

2．妇科冲洗设备、术前洗手设备、

分类污物处理桶等；

3．至少具备一种较先进的常见妇

科病检查治疗设备。

消
毒
室

按照卫生部 2002 年出台《消毒

技术规范》执行。要求面积不少

于 12平方米，依次分为清洗间、

打包间、消毒间、保洁间。

高压消毒锅、无菌储存柜、操作台、

紫外线灯。

检
验
室

1.操作区和标本采集区分界清

楚，面积在 12 平方米以上，操

作区有水源。

2．体液、血液窗口分开。

双目显微镜、离心机、计数器及其

他血、尿常规检验器材

咨
询
室

面积在 12 平方米以上，布局温

馨、保护隐私。

咨询桌和座椅，桌上摆放花瓶或其

他装饰物品，适量有关性健康教育

的宣传品。

B

超

室

面积在 12 平方米以上，进门处

应设有缓冲地带，缓冲地带与检

查区域之间有屏风等进行隔离。

1．B 超诊断仪 2 台以上，医用诊

断床，饮水机，冷暖空调；

2．有“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

别鉴定”的温馨提示。

优生咨

询服务

室

面积在 12平方米以上，朝向、

通风、采光条件良好。

1．开展孕前风险评估操作的电脑

1—2台；

2．出生缺陷预防知识宣传版面、

模型、宣传折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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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 服务中心 标准 通知

郑州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10月25日印发


